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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和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

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伟先生因公未能参加并主持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张磊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

263,94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74.4824%；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576,918,7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

964,131股的33.99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687,021,4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40.485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9,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反对的股份数21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的股份数9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的股份数1,263,704,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

反对的股份数21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的股份数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78,168,5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

反对的股份数21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弃权的股份数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6,9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

反对的股份数2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的股份数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1,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

反对的股份数21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弃权的股份数10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的股份数1,263,621,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

反对的股份数21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弃权的股份数10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261,954,2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9%；

反对的股份数1,814,7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

弃权的股份数17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76,418,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68%；

反对的股份数1,814,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2%；

弃权的股份数1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啸中、吴芷茵；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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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1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3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2,692,9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8294%。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147,71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354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3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6,545,

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4749%。

（2）公司的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林泽若明律师和郭彬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86,5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4%；反对277,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 弃权129,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6%。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73,2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6%；反对277,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 弃权14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74,9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1%；反对281,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4%； 弃权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59,3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2%；反对279,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4%； 弃权153,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4%。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15,6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5%；反对337,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1%； 弃权140,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07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132%；反对33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64%；弃权14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04%。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71,4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0%；反对28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1%； 弃权139,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128,7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651%；反对28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37%；弃权13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12%。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62,7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83%；反对284,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0%； 弃权146,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120,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323%；反对2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57%；弃权14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2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43,6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3%；反对309,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5%； 弃权140,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7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5%；反对281,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1%； 弃权140,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128,2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75%；反对28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21%；弃权14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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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1,574,3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21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毛良喜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储海燕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127,488 99.7983 227,387 0.1026 219,500 0.0991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57,688 99.8570 227,387 0.1026 89,300 0.0404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57,688 99.8570 227,387 0.1026 89,300 0.0404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57,688 99.8570 227,387 0.1026 89,300 0.040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56,988 99.8567 227,387 0.1026 90,000 0.0407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57,688 99.8570 227,387 0.1026 89,300 0.0404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085,190 99.7792 444,365 0.2005 44,820 0.0203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017,828 99.7488 511,727 0.2309 44,820 0.0203

9、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与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2,068 99.5163 232,487 0.3982 49,820 0.0855

9.02议案名称：与江苏美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3,768 99.5192 230,787 0.3953 49,820 0.0855

9.03议案名称：与江苏博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93,768 99.8733 230,787 0.1041 49,820 0.0226

9.04议案名称：与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293,768 99.8733 230,787 0.1041 49,820 0.0226

9.05议案名称：与江苏丰彩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3,768 99.5192 230,787 0.3953 49,820 0.0855

9.06议案名称：与江苏韦尔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93,768 99.5192 230,787 0.3953 49,820 0.0855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137,208 99.8026 257,147 0.1160 180,020 0.0814

1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143,793 99.8056 311,662 0.1406 118,920 0.0538

12、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303,370 99.8776 167,085 0.0754 103,920 0.047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85,3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0,44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5,340,190 91.6082 444,365 7.6228 44,820 0.769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60,786 82.2779 183,665 14.2456 44,820 3.4765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4,279,404 94.2578 260,700 5.742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8,983,

268

98.9167 227,387 0.7760 90,000 0.3073

7

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28,811,

470

98.3304 444,365 1.5165 44,820 0.1531

8

关于确定2025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28,744,

108

98.1005 511,727 1.7464 44,820 0.1531

9.01

与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的关联交易

29,018,

348

99.0365 232,487 0.7934 49,820 0.1701

9.02

与江苏美赞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9,020,

048

99.0423 230,787 0.7876 49,820 0.1701

9.03

与江苏博睿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9,020,

048

99.0423 230,787 0.7876 49,820 0.1701

9.04

与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9,020,

048

99.0423 230,787 0.7876 49,820 0.1701

9.05

与江苏丰彩建材 （集

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29,020,

048

99.0423 230,787 0.7876 49,820 0.1701

9.06

与江苏韦尔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9,020,

048

99.0423 230,787 0.7876 49,820 0.17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8、9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01、9.02、9.05、9.0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刘继、张鼎映、钟丽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

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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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因公司未实现业绩

目标以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票共

计633万股，回购价格为5.965元/股，回购资金总额37,758,450元。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300,000 -6,330,000 5,97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0,314,119 0 420,314,119

总计 432,614,119 -6,330,000 426,284,119

备注：因公司处于可转债转股期，上述数据根据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总股份数计算。 实际股

份变化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登记文件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

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南京市江宁区醴泉路118号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2、申报时间：自2024年10月15日起45天内。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

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3、联系人：许亮、田璐

4、联系电话：025-52837688

5、联系传真：025-52837688

6、邮政编码：211100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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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同惠街101号新日大厦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655,5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6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外地未能主持本次会议，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经超过半数董事推举，确定赵学忠先生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主持人。 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

黎建中先生、常呈建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晨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徐勇先生、齐国新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财务

负责人胥达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47,128 99.9280 100,900 0.0669 7,500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48,128 99.9287 100,900 0.0669 6,500 0.004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48,128 99.9287 100,900 0.0669 6,500 0.004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48,128 99.9287 100,900 0.0669 6,500 0.004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27,028 99.9147 123,600 0.0820 4,900 0.0033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38,928 99.9226 115,100 0.0763 1,5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38,728 99.9224 114,100 0.0757 2,700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48,128 99.9287 106,900 0.0709 500 0.0004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553,128 99.9320 101,900 0.0676 500 0.000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张崇舜 149,816,791 99.4432 是

10.02 赵学忠 149,692,777 99.3609 是

10.03 陈玉英 149,626,772 99.3171 是

10.04 张晶晶 149,646,778 99.3304 是

10.05 李青 149,626,770 99.3171 是

10.06 王晨阳 149,626,811 99.3171 是

11.00�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黎建中 149,631,769 99.3204 是

11.02 常呈建 149,686,759 99.3569 是

11.03 陆金龙 149,634,773 99.3224 是

12.00�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潘胜利 149,646,865 99.3304 是

12.02 冯建华 149,688,867 99.358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1,507,928 93.2934 100,900 6.2425 7,500 0.4641

2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1,508,928 93.3553 100,900 6.2425 6,500 0.4022

3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议案

1,508,928 93.3553 100,900 6.2425 6,500 0.4022

4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1,508,928 93.3553 100,900 6.2425 6,500 0.4022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487,828 92.0498 123,600 7.6469 4,900 0.3033

6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499,728 92.7861 115,100 7.1210 1,500 0.0929

7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499,528 92.7737 114,100 7.0592 2,700 0.1671

8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508,928 93.3553 106,900 6.6137 500 0.0310

9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1,513,928 93.6646 101,900 6.3044 500 0.0310

10.01 张崇舜 777,591 48.1084

10.02 赵学忠 653,577 40.4359

10.03 陈玉英 587,572 36.3522

10.04 张晶晶 607,578 37.5900

10.05 李青 587,570 36.3521

10.06 王晨阳 587,611 36.3546

11.01 黎建中 592,569 36.6614

11.02 常呈建 647,559 40.0635

11.03 陆金龙 595,573 36.8472

12.01 潘胜利 607,665 37.5954

12.02 冯建华 649,667 40.19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有：全部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林平、胡玉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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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提前通知期限要求，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

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全体监事

一致同意豁免会议提前通知期限要求，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此外，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详情请阅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选举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张崇舜

非独立董事：赵学忠、陈玉英、张晶晶、李青、王晨阳

独立董事：黎建中、常呈建、陆金龙

上述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与能力，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

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况。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审计委员会：黎建中（主任委员）、常呈建、张晶晶

战略委员会：张崇舜（主任委员）、赵学忠、常呈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陆金龙（主任委员）、黎建中、赵学忠

提名委员会：常呈建（主任委员）、陆金龙、张崇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潘胜利

监事会成员：潘胜利、冯建华、吉尧（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格与能力，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

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刑事处罚；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总经理：赵学忠

副总经理：王晨阳、徐勇、齐国新

董事会秘书：王晨阳

财务负责人：胥达

证券事务代表：季澄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董事会秘书王晨阳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季澄女士均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上

述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张崇舜 先生：男，196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任中国自行车协会

副理事长、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理事长，担任无锡市人大代表。 曾荣获“2003年度无锡市劳动模

范” 、“2006年度无锡市十佳青年企业家” 、“2008年度无锡市优秀民营企业家” 、“上海世博会 ‘世博

城市之星’ ” 等称号。

赵学忠 先生：男，1969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EMBA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在陕西电信集团宝鸡分公司工作，曾任北京新日总经理。

陈玉英 女士：女，196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现任本公司董事，曾任北京新日副总经

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晶晶 女士：女，1992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曾任锂享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青 先生：男，1970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电动车研

究院院长，曾任农业银行宝鸡分行助理经济师、北京新日研发部设计总监、新日股份工程技术中心副总

经理。

王晨阳 先生：男，197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任申达科技工业园管

委会主任秘书、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

黎建中 先生：男，197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资产评估师，曾任无锡江南磁带有限公司税务会计，锡山华夏会计师事务所项目主审，2000年11月

至今任无锡梁溪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合伙人。

常呈建 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无锡轻工业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本科学

历，高级工程师，中国电梯协会理事、电梯协会标准委员会委员，江南大学商学院校外导师。 现任展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常务副总裁。 曾任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陆金龙 先生：男，1952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 现任江苏省自行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星恒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名誉理事长。 曾任上海凤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凤凰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轻便车分公司总经理，荣获过中国自行车协会特殊贡献奖。

潘胜利 先生：男，1981年11月生，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现任本公司信息

化中心总监、纪律监察委员会主任。 曾任陕西省宝鸡市社会福利厂办公室主任。

冯建华 先生：男，1983年1月1日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内控审计

经理，曾任雨润控股集团审计经理、南京边城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稽核经理、江苏问源体育科技有限

公司审计经理。

吉尧 先生：男，1988年11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新日股份

无锡工厂副总经理，兼物控部部长、工会主席，曾任新日股份无锡工厂计划科科长。

徐勇 先生：男，1966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曾任湖北新日电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澳柯玛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大洋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齐国新 先生：男，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曾任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双桶公司总经理、泰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鑫磊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官。

胥达 先生：男，1978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中国

总会计师协会智能财务专业委员会委员、上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历任浙江新

日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本控制高级经理、采购总监、财务高级经理等，曾任宝鸡华强会计师事

务所项目经理、陕西省凤翔县审计局审计员。

季澄 女士：女，1987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具备上交所、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曾任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信息披露高

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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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同惠街101号新日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根据《监事会议事规则》，本

次会议属于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情形，通过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

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与会的各位监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胜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潘胜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87�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长张崇舜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外地未能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委托董事陈玉英女士代为

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同惠街101号新日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根据《董事会议

事规则》，本次会议属于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情形，通过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1人）。 董事长张崇舜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经超过半数董事推举，确定赵学忠先生作为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主持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张崇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各委员会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审计委员会 黎建中 常呈建、张晶晶

战略委员会 张崇舜 赵学忠、常呈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陆金龙 黎建中、赵学忠

提名委员会 常呈建 陆金龙、张崇舜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赵学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晨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勇先生、齐国新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胥达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季澄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情请阅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4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下午15:

00。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王华君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 代表股份647,516,0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8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44,516,3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1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102,999,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7人， 代表股份103,073,3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7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3,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5人， 代表股份102,999,6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69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备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非累积投票制提案：

1.00

关于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08,515 99.9834％ 76,300 0.0118％ 31,200 0.0048％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2,965,853 99.8957％ 76,300 0.0740％ 31,200 0.0303％

2.00

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60,015 99.9914％ 26,300 0.0041％ 29,700 0.0046％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3,017,353 99.9457％ 26,300 0.0255％ 29,700 0.0288％

3.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60,715 99.9915％ 26,300 0.0041％ 29,000 0.0045％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3,018,053 99.9463％ 26,300 0.0255％ 29,000 0.0281％

4.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60,015 99.9914％ 28,500 0.0044％ 27,500 0.0042％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3,017,353 99.9457％ 28,500 0.0277％ 27,500 0.0267％

5.00

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12,215 99.9840％ 76,300 0.0118％ 27,500 0.0042％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2,969,553 99.8993％ 76,300 0.0740％ 27,500 0.0267％

6.00

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00,115 99.9821％ 76,300 0.0118％ 39,600 0.006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2,957,453 99.8876％ 76,300 0.0740％ 39,600 0.0384％

7.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议案（关联股东已

回避表决该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103,013,595 99.9032% 86,300 0.0837% 13,500 0.013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2,973,553 99.9032% 86,300 0.0837% 13,500 0.0131％

8.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474,215 99.9935％ 26,300 0.0041％ 15,500 0.0024％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3,031,553 99.9594％ 26,300 0.0255％ 15,500 0.0150％

9.00

关于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调

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4,338,125 99.5092％ 3,164,590 0.4887％ 13,300 0.002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99,895,463 96.9169％ 3,164,590 3.0702％ 13,300 0.0129％

10.0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4,338,125 99.5092％ 3,164,590 0.4887％ 13,300 0.0021％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99,895,463 96.9169％ 3,164,590 3.0702％ 13,300 0.0129％

11.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647,397,675 99.9817％ 83,440 0.0129％ 34,90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

102,955,013 99.8852％ 83,440 0.0810％ 34,900 0.0339％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黎婷婷、王炎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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